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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单位名称：株洲市石峰区审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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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预算单位基本情况
（一）部门职能职责
 1、贯彻执行国家、省、市有关审计工作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拟订全区审计工作发展规划、专业领域审计工作规划和年度审计计划并组织实施；会同有关部门拟订审计财政经济及有关制度和办法并监督执行。
2、负责对全区财政收支和属于审计监督范围的财务收支进行审计监督；负责对直接审计、调查和核查的事项进行审计评价，并作出审计决定或提出审计建议。
3、负责向区人民政府报告和向区人民政府有关部门通报审计情况，并提出制定和完善有关政策制度的建议。
4、负责向区人民政府提出年度区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结果报告；负责向区人大常委会提出区本级预算执行情况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计发观问题的纠正和处理结果报告；负责向社会公布审计结果。
5、负责对区管党政领导干部及属于区审计局审计监督对象的其他单位主要负责人实施经济责任审计。
6、组织实施对国家财经法律、法规、方针、政策和宏观调控措施执行情况，财政预算管理或国有资产管理等与财政收支有关的特定事项进行专项审计调查。
7、负责检查审计决定执行情况并督促纠正和处理审计发现的问题；负责办理被审计单位对审计决定提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或区人民政府裁决中的有关事项；协助配合有关部门查处相关重大案件。
8、指导和监督内部审计工作；核查社会审计机构对依法属于审计监督对象的单位出具的相关审计报告。
9、指导和推广信息技术在全区审计系统的应用；组织全区审计机关实施管理系统和现场审计系统的建设；组织审计专项培训。
10、负责上级审计机关授权的审计项目和专项审计调查项目的组织实施；负责重点建设项目审计监督工作。
11、承办区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机构设置
本部门共有编制人数 12人，其中行政编7人，事业编5人。实有人数 11人，其中行政编6人，事业编5人。内设科室 3个，分别为：办公室、综合审计股、区投资审计中心。
二、预算收支出情况（按单位预算口径）
2023年预算收入454.58万元，其中年初预算234.90万元，调减预算10.26万元，上年结转47.20万元，调整追加141.62万元，其他资金来源41.12万元。
2023年支出365.68万元，其中基本支出252.89万元，项目支出77.29万元，往来资金35.50万元，结余结转88.90万元。
三、资金使用及绩效情况
（一）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2023年，石峰区审计局在区委审计委员会的坚强领导下，紧紧围绕区委、区政府中心工作，聚焦主责主业，主动服务大局，充分发挥审计监督作用，各项任务圆满完成。全年完成年初设定的既定审计任务，向纪委监委移送处理事项3起，撰写审计专报6篇，工程综合审减率达到9.2%，获评全省审计机关优秀审计项目二等奖、全市审计机关优秀审计项目等荣誉。
（二）项目支出绩效情况
1．项目“审计事务”年初预算金额10.32万元，年中追加105万元，上年结转39.24万元，实际支出77.10万元，结余结转77.46万元。（因年中追加55万元款项下达较晚，结转下年）项目实施及绩效情况如下：
（1）审计业务专项项目
年初该项目预算9万元，实际支出3.16万元，结余结转5.84万元。
（2）审计岗位津贴项目
年初该项目预算1.32万元，实际支出1.32万元，结余结转0万元。主要根据国家政策文件给与审计岗位人员每月220元的补助，提升审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保持审计独立性，据实反映审计中发现的各类问题。
四、绩效管理存在的问题及下一步改进措施
依据年度工作筹划，科学、合理的编制年初预算，进一步细化预算支出项目。
5、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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